
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22 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的独立意

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海航

创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八

届董事会第 22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同意《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 

公司利润分配预案遵守了《公司章程》中关于利润分配的规定，符合公司

当前的实际情况，且兼顾了公司与股东利益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，

同意公司董事会的利润分配预案。 

二、同意《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金融机构等的融资额度、对外担保额度及

对董事会进行相应授权的议案》。 

鉴于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，包括在旅游度假区推动旅游休闲目的地建设的

需要，公司需要进行相关融资并提供相应的对外担保。议案涉及的融资额与相

应的对外担保额是在财务风险可控范围内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公司

2022 年度（自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日起，至 2023 年召开 2022 年度

股东大会之前，下同）向金融机构等的融资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，公司

可以其名下或其下属公司名下的资产为上述融资提供担保，公司 2022 年度对外

担保额度相应为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，并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单笔不超

过人民币 5亿元的融资及单笔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的担保。 

三、同意《公司 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。 

公司根据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对截止 2021

年 12 月 31 日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情况进行了自我评价，《公司 2021 年度内部

控制评价报告》如实反映了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情况，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整

体评价是客观真实的，同意《公司 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。 

四、同意《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、预计负债的议案》。 



公司本次基于谨慎性原则，严格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

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对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

合并报表范围内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，对担保计提预计负债，依据充分，计

提方式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。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预计负债后，能更加真

实、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财务状况，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可靠的

会计信息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同意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》。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，符合财政部、中国证监会、

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，能够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

况和经营成果，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。其决策程序合法合规，不存在损

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沈银珍、秦波、周莉 

2022年 4 月 29日    

 


